
 

 

美國奧林匹克運動會選手培訓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美國奧林匹克代表隊係由美國奧林匹克和帕奧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Olympic & Paralympic Committee, USOPC）負責派出選手參加

奧運會（Olympic）、帕奧會（Paralympic）、青年奧運會（Youth Olympic）、

泛美運動會（Pan American Games）及泛美殘障運動會（Parapan 

American Games）。USOPC 成立於 1894 年，總部位於科羅拉多州多

泉市（Colorado Springs）。美國奧林匹克和帕奧委員會由 16 名董事會

成員和以執行長（CEO）為首的專業人員管理。另設有 3 個委員會：

運動員諮詢委員會（Athletes’ Advisory Council, AAC）、國家管理機

構委員會（National Governing Bodies Council, NGBC）、附屬組織委員

會（Affiliate Organization Council, AOC），向董事會及成員提供意見和

建議。. 

USOPC 為一聯邦特許的非營利私人機構，未受美國聯邦政府經

費補助（除部分帕奧會退伍軍人項目），其經費來自個人、團體、企業

及慈善捐款、廠商贊助及權利金。捐贈者可投過其官方網站進行捐款，

且依照美國國內稅收法（IRC）501（c）（3）節規定，捐贈金額部分

可免稅。另 1978 年通過之《業餘體育法案》（Ted Stevens Olympic and 

Amateur Sports Act），授予其美國奧運商標、圖案及名稱的唯一使用

權，使其能夠通過收費之賽事電視轉播、通過官方網站售賣美國隊周

邊商品如衣服、帽子、紀念套幣等授權商品做為收入來源。 

美國奧林匹克和帕奧委員會及其成員組織之財務運作完全對外

公開，官方網站可下載及查閱每年稅務報表及年度報告。其投資策略

大約 82%的預算直接用於運動員，除績效補助和獎勵外，另亦提供培

訓設施、運動醫療和科學、教練指導、保險、晉級機會、教育及職業

規劃、裝備及旅遊、運動安全及反興奮劑計畫等，12%用於通過營銷

方式為美國隊籌集經費，其餘 6%用於管理成本。 

USOPC 擁有兩座美國奧林匹克和帕奧會訓練中心（OPTC），分

別位於科羅拉多州多泉市（Colorado Springs）及紐約之普萊西德湖

（Lake Placid）。科州多泉市奧林匹克和帕奧會訓練中心為 USOPC 之



 

 

總部，可為 500 多名運動員和教練提供住宿、餐飲、訓練設施、娛樂

設施，亦提供泳游、射擊等運動培訓；位於紐約普萊西德湖的訓練中

心於 1982 年開放，全年為所有運動提供訓練，含雪橇、花樣滑冰、

曲棍球、滑雪、拳擊、獨木舟、柔道、划船、花樣游泳及摔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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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Stevens Olympic and Amateur Sport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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